《珠海市低效用海处置办法》起草说明

起草背景
2007年实施的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“经批准使用的海域无正当理由闲置或者荒废满二年的。原批准使用海域的人民政府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注销登记。”该条款对闲置用海收回进行了规定。
2023年7月印发的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海洋资源要素保障 促进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规定“探索实施低效用海退出机制，对闲置浪费、粗放利用的低效用海，依法采取收回海域使用权等方式实施退出。”2023年12月印发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明确提出“加强海洋和海岸带国土空间管控，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，除国家重大项目外，不再新增围填海。”为探索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方向。
为加强对低效用海的处置，规范海域使用行为，促进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精细化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、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及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珠海市低效用海处置办法》。
二、政策制定必要性
海洋空间总量有限，存在闲置、产业技术落后、布局散乱，经济效益低下或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的用海项目，严重浪费了宝贵海域资源。建立低效用海处置办法，一是可有效缓解海域资源供需矛盾，推动海域资源利用从“增量扩张”转向“存量挖潜”，为海洋新兴产能高质量发展腾挪空间。二是推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，引导效益低下的用海项目升级改造，达到投资监管协议约定投资强度及标准，提升项目经济产出效率。三是减轻海洋生态环境压力，淘汰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，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，实现海域资源可持续利用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珠海市低效用海处置办法》共分为五章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 总则：阐明办法出台目的与依据，界定办法的适用范围，明确“低效用海”的定义，确立处置工作的基本原则，并规定各部门职责分工。

第二章 调查和认定：规定低效用海的调查程序与措施，区分“非海域使用权人自身原因”与“海域使用权人自身原因”两种认定情形，并明确认定程序及听证权利。

第三章 处置和收回：分别对闲置用海和低效用海设定处置方式，包括整改承诺与验收、无偿收回等具体措施，并规范收回程序。

第四章 监管和责任：建立信息报告与动态监管制度，明确对因自身原因造成低效用海的权利人采取限制措施，并规定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：明确办法的解释机关、施行日期和有效期。
